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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巡邏隊」— 

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

張執中 *、楊博揚 **

摘　要

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紀檢）與黨委員會（簡稱黨委）同為中國共

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兼具政治與專業性，雖然在階層化的晉升競賽中並

非屬於領先群，但中央卻有賴紀檢系統作為「巡邏隊」來監督部門與地方等「代理

人」。本文主要檢視江澤民到習近平時期，中央與地方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試圖

找出菁英結構背後的政策與制度關聯，同時也探討紀檢菁英的背景與經歷對政策執

行的影響。從鄧小平恢復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到習近平推動國

家監察體制改革，都顯示紀檢系統與核心領導人的密切關係。本文發現自江澤民時

期，雖然開始推動中紀委的接班梯隊與專業化，也開始推動地方幹部的交流。不過，

制度的擴散主要歷經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任期，包括紀檢全面駐點、紀檢與其他重要

分口的連結，最終到國家監察委的建立。加上省級紀委書記的提名朝「異地交流」

與「中央空降」為主流，將省級紀委書記由地方黨委任命的代理人，改造為中央監

督地方黨委的巡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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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the CCP’s “Police Patrols”: The 
CCDI and Provincial CDIs Elite Structure 

and Mobility in China

Chih-Chung Chang* & Bo-Yang Yang**

Abstract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DI) and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re both elected by the Party Congress. Although 
the CDI elites are not the leading group in the promotion competition, but they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to CCP’s internal control over the cadres ever since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In order to discover differences in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and Provincial CDI elites structure and mobility of Xi and 
his predecessors Jiang and Hu,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and reviewed data on the personnel 
reshuffling of the CCDI and provincial secretaries of CDI, and to identify institutions 
or policies as key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the elite mobility. This analysis 
contends that when it came to reforming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succession in echelon 
of CCDI and the process for nominating provincial secretaries of CDI as early as Jiang 
Zemin’s tenure.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the period of Hu and Xi, that more than 90% 
of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approaches were either through office ex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locations or direct planting from the party center. The more frequent switching 
of the discipline-inspection secretaries of provincial commissions indicates that the center 
has become more reliant on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s to monitor governments 
and party committees. Each of the above steps reflected a strong inclination to dictate the 
selection process for personnel reshufflings at all levels of the CDI in X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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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2021）年1月，習近平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

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上，點名紀律檢查（以下簡稱「紀檢」）監察機關在

建黨百年與「十四五」時期，1持續在全面從嚴治黨引領保障作用（新華網，

2021：新華網）。自鄧小平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的紀律檢

查系統逐漸成為內部控制的關鍵角色，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管派系衝突與腐

敗，以確保黨中央對各級的政治控制。特別在習近平接班至今，由王岐山到趙

樂際主導的紀檢系統持續剷除周永康與令計畫勢力，並且有290位副省部級（含

中管幹部與正軍級軍人）以上幹部，包含24位中央委員與17位中央候補委員因

違紀或涉貪落馬，遠超過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時期的人數，顯示習近平積極透

過紀檢系統進行人事清洗與更替。2「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

下簡稱「十九大」）」前後，中共更整合檢監察與檢察部門成為「監察委員

會」，實現紀檢監察對公務隊伍監督「全覆蓋」。但是，哪些人負責執行紀檢

工作？歷屆紀檢成員的組成有哪些特徵？是本文首要探究的問題。

再者，不同政體都可能因上下偏好分歧與資訊不對稱而出現代理問題 
(agency problem) (Eisenhardt, 1989: 57-59; Kiser, 1999: 146)。比如民主政體中，

McCubbins & Schwartz (1984: 166-176) 提出國會對官僚的監督可透過巡邏隊 
(police patrols)，主動與直接對官僚政策選擇監視樣本，觀察與糾正違法行為，

但可能因時間成本較高與監視樣本過少而產生遺漏；因此更偏愛利用選民與利

益團體對政策的反應所觸發的警報器 (fire alarms)，得以克服立法的模糊性以及

滿足選區服務需求。而威權或極權政體亦存在對菁英控制的需求，須採取某種

形式的監控策略，解決代理問題 (Art, 2012: 362; Geddes, 1999; Policzer, 2009)。
以中國大陸這樣一個龐大的黨國體制，一方面透過政治運動方式，鼓勵民眾舉

發（如三反五反），類似「警報器」功能；但主要是以紀檢系統作為中央的

「巡邏隊」，用以監督、考核各級幹部與中央路線的一致性。相較於上述民主

國家的監督策略差異，主因在於中共的制度核心在「黨管幹部」，並非依賴議

會或者公民社會扮演監控機制，而是依賴黨內既有的組織工具。

1 「十四五」指「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2 作者整理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n.d.-a：中央紀

委國家監委網站）歷年資料（最後更新：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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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探討共產政權的存續 (durability) 能力，除了關注經濟成果與社會

控制外，對菁英的監控與防止腐敗，也需要更多證據闡明變項與結果的關係。

不過，傳統上，紀檢系統常被置於中共反腐策略與反腐機構的研究中（人民日

報，2014/7/29：18；田彬彬、范子英，2016；過勇、宋偉，2014；Gong, 2008; 
X. Gou, 2014; Y. Guo, 2012），較少關注紀檢菁英的組成與流動。但是對於中

共高度菁英化的政權，菁英的背景與經歷對政策執行有重大影響 (Shih, Shan, & 
Liu, 2010: 51-53)，比如鄧小平時期恢復中紀委，主要目標在解決「四人幫」與

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遺緒，選出的中紀委領導層也多在文革期間有受

迫害背景。又如2018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選舉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為首任國

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地方，「十九大」前後已有近三十位省區紀委書記職務

調整，他們多是60後，主要以中央空降或異地交流至現任崗位，並接任所在省

（區市）監察委主任，且大多具有紀檢、組織與政法相關經歷。所以除了探討

紀檢系統的運作與功能外，本文認為進一步評估紀檢系統菁英結構特徵，包括

組成、流動與專業化等是有必要的，亦有助於瞭解紀檢人事與中共整風反腐政

策的關聯。

本文藉著整理江澤民到習近平時期，中央與地方紀檢菁英流動數據，分析

後鄧時期三代領導人紀檢系統菁英發展特徵。研究發現自江澤民時期，雖然開

始推動中紀委的接班梯隊與專業化，也開始推動地方幹部的交流。不過，制度

的擴散主要歷經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任期，包括紀檢全面駐點、紀檢與其他重要

分口的連結，最終到國家監察委的建立，加上省級紀委書記的提名朝「異地交

流」與「中央空降」為主流，意謂中央全面掌控紀檢人事。特別在習近平時期

全面推動從嚴治黨，除了紀檢監察檢察系統的整合，因應政策需求，紀檢菁英

的背景與經歷對政策執行的影響也愈顯重要。

貳、文獻探討與資料建構

中共菁英的「進退流轉」一直是中國研究的重心所在，比如「黨管幹部」

傳統 (Li, 2016; Tsai & Kou, 2015) 與幹部考核制度 (Kinkel & Hurst, 2015; Zuo, 
2015) 等，除顯示其維持統治現狀的偏好 (status quo bias) 外，菁英的角色仍是瞭

解中共政治運作的重要面向。

在菁英結構上，包括比較不同世代菁英的專長與目標  (Manion, 1993; 
Scalapino, 1972; Yahuda, 1979)，比如在「四化」方針下，出現技術官僚填補革

命世代，具備專長教育 (technical educations)、專業能力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與高階職位 (high posts)，使政權屬性從「動員者」(mobilizers) 朝「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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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s) 發展 (Lee, 1991; Li, 2001; Li & White, 1990, 1998)。不過，傳統多以中

央委員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則可比較非中央委員的政治菁英，是否也存在同

樣趨勢。

在政治屬性上，改革開放後，經濟建設有賴專業與分工，因此政府被賦予

發展經濟與甄補專業菁英之任務，黨則是維持政治上的考核。如「政治─技術

官僚」(political technocracy) 觀點，強調共黨國家內黨務與政府行政官僚、技

術官僚共同治理，且兩種菁英難以相互取代 (Zang, 2004, 2006)；或者「有限活

化」(limited renewal) 策略，政治菁英組成應同時結合強化統治正當性的「活

化」策略（如多元專長、性別、黨派、少數族裔的選拔），以及維持專政的

「有限」原則等兩種特性（黃信豪，2010）。以本文所研究的紀檢菁英來說，

他們具有監督與調查幹部的職權，兼具政治與專業性。因此藉由紀檢菁英的群

體特徵，可以觀察在不同世代菁英結構下，政治與技術官僚之間的流動概況。

在仕途發展上，前述政治與專業性兩者互不取代，但是對菁英仕途皆具正

面的影響。對掌握關鍵權力的統治菁英而言，當愈早在前一個層級取得政治性

條件認可，則提早能得到下一輪晉升的機會。說明在組織邏輯下，中共菁英甄

補的確具有一連串黨職經歷的要求（黃信豪，2009：194-195）。比如黃亞生

研究也發現，比較單任務官僚 (single‐task bureaucrats, STBs)（如部委一把手）

與多任務官僚 (multi‐task bureaucrats, MTBs) 經歷者（如地方一、二把手），前

者政績雖較容易評估且橫向間流動較頻繁，但是在國家領導人的選擇上，後者

的多面向經驗則有利其晉升 (Huang, 2002: 68)。而在官僚體制的等級結構下，

對黨政幹部的行為激勵必須依循高下有別的「晉升階梯」，透過年齡（如七上

八下）、任期規範與績效考核，對幹部形成「鎖住效應」(lock-in)（周黎安，

2007；耿曙、鍾靈娜、龐保慶，2014：83）。再者， 學者也發現，幹部為克服

年齡界限，可能透過「共青團路線」、「掛職鍛鍊」與「破格提拔」，以「小

步快跑」爬上晉升階梯 (Kou & Tsai, 2014)。紀委與黨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委）

同為黨代會選舉產生，但是紀檢菁英屬黃亞生所界定的單任務官僚，在階層化

的晉升競賽中並非屬於領先群。因此對於紀檢菁英內部不同的晉升與發展路

徑，可依據前述指標（如年齡、任期、交流頻率）來觀察。

在制度發展上，中央為避免陷入代理困境，可以透過可量化指標對幹部

進行獎懲，也可透過異地交流、直接提名等機制，降低難以監控的風險 (Edin, 

2003; Huang, 2002: 63-69)。在這個意義上，官員流動是官僚體制中的重要控制

手段，與行政指令與激勵制度相互關聯，構成人事管理制度的核心所在（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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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2018：10；Huang, 2002: 63-69）。不過，中共「黨管幹部」的層級選擇

（如「下管一級」）來自國家在權力下放、經濟發展、監督成本、目標一致的

共同考量 (Landry, 2008: 25-26)，很難因單一目標（如「反腐」），改變既有的

統治模式（如「雙重領導」體制」），只能嘗試不同的改革方案。比如學者提

出習近平以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主席負責制、機構更

新、打擊貪腐和人事調動，使親信逐漸擔任重要軍職，解決和高級將領之間，

因資訊不對稱和利益不一致而引起的代理問題 (Kou, 2017)。因此，有必要瞭解

中共對內部不同層級的控制方法。

類似本文研究，對中共非黨政一把手的菁英發展路徑亦有不少研究成果，

如寇健文（2007a，2007b）對海歸派高官的發展侷限、團系幹部崛起受派系與

幹部輸送任務的共同影響之觀察。而寇健文、陳方隅（2009：94-95）也提出

改革開放後中共財經高官「系統內流動」之趨勢，而在地方黨委系統者非常稀

少。Wang (2014) 研究省級公安局長，認為中共出於政權穩定考慮，讓公安局長

進入領導班子，並在預算分配上有更大的議價權。大陸學者梁梓然（2018）則

研究1993年以來省委組織部長的發展，存在規範化、高素質與去當地語系化之

特徵。相較之下，中共中央透過執行黨紀制約，以維持政治穩定，因此在菁英

結構上，必須探討不同時期紀檢菁英的甄補管道與專業領域之變化。而前述的

變化必須從幹部管理的調整，觀察中共中央如何在「雙重領導」體制下，掌控

紀委的人事權並形成特定的晉升機制，以維持紀委的政治控制角色。

在資料建置上，本文主要是呈現鄧後時期中紀委的組成與省級紀委書記的

地位與流動，並鎖定江澤民到習近平三個時期的比較。如表一所示，從第十四

至十九屆中紀委的委員結構以省區市與大軍區紀委書記是中紀委的主體，此外

還包括中紀委駐部，與各部委、解放軍四大總部的紀委書記。在差額選舉下，

並非每一系統人員都進入中紀委（比如省級紀委書記）。因此本文將中紀委委

表一　第十四至十九屆中紀委組成（單位：人）

屆次 中央 地方 軍隊 總數

14屆 57 36 14 107
15屆 65 33 17 115
16屆 70 32 19 121
17屆 75 32 20 127
18屆 78 33 19 130
19屆 79 32 22 1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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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省級紀委書記資料分開處理，在中紀委組成，主要收集中共1992年第十四

屆，至2018年第十九屆中央紀律委員會書記、副書記、常委與委員733名；省級

紀委書記則從1989年6月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

「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以來至 2020 年12月底（表二），包含

江接班後上任，換屆初期上任與增補人員192名，並扣除與中紀委重疊者，共

745名。

上述人事資料，主要整理自包括「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國立政治大

學，2012：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與新華網（n.d.：新華網）、人民網（2021：
中國政要資料庫）、中國經濟網（n.d.：地方黨政領導人物庫）、中央紀委國家

監察委及各省紀委監察委網站（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監察委員會，n.d.-b：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等人事資料庫。依人物誌數據 
(biographical data)，中紀委包含姓名、年齡、前職、現職、級別、分口、任期、

連任、升遷與交流。省級紀委書記則包含姓名、省別、性別、族群、省籍、年

齡、工齡、黨齡、學歷、專業、任期、分口、前職、主要資歷、兼任副書記、

本地移動、異地交流、中央空降、正廳升職、副省平調、黨委排名等。在計算

省級紀委書記任期時，因應幹部調動頻繁，單位以「月」為單位，以符合實際

任期，但在計算平均任期時，將扣除現任者29位（湘、粵兩省未到任）。工作

資歷以其縣級以來最長的工作經歷所屬系統為主，本文主要整理和紀檢相關的

核心部門，依據其職務上的連結性，比如中紀委恢復初期，主要成員多數具有

組織系統背景，隨著推動幹部交流，紀檢、組織、政法、審計與地方黨政首長

資歷成為重點。在幹部的進退流轉方面，由於省級紀委書記為副省級，因此平

調指不限職務，同一級別調動；晉升指不限職務，提升為正省部級，退休則是

離開廣義的公務崗位，非正常離崗者則列為其他項。

參、中共中央紀檢人事結構發展

Sullivan (1984: 597-598) 曾探討共黨國家的監察機構 (control organs)，包括

前蘇聯的監察委員會 (Party Control Commission, PCC) 與中共的紀律檢察委員

表二　江澤民至習近平時期省級紀委書記上任與增補人數

分期

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1989.6 ~ 
1992

1993 ~ 
1997

1998 ~ 
2002

2003 ~ 
2007

2008 ~ 
2012

2013 ~ 
2017

2018 ~ 
2020

人數 16 24 27 33 30 45 1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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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何推動黨組織運作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並控制黨內的腐敗與派系衝

突。中共師法俄國，於1927年4月的「五大」首次設置監察委員會，至1949年設

置紀律委員會。然而，該機構起起落落，至文革結束前，無論「紀律委員會」

或「監察委員會」都在不同事件（如「高饒事件」與「文革」）下遭到撤銷，

直到「十一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恢復中央和地

方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並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中紀委委員，才開始步

入制度化階段。

一、從「黨政分開」到「合署辦公」

前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組紀委，共選出100名中紀委委員，以時任政治局

常委、中央副主席陳雲擔任第一書記，鄧穎超與胡耀邦為第二、第三書記，黃

克誠為常務書記，皆為黨內握有實權的高層，並由王鶴壽擔任第一副書記。3該

屆副書記與常委組成背景主要分布於組織、宣傳、黨委、軍隊與政法系統（表

三）。主要工作在聯合中央組織部（以下簡稱「中組部」）平反文革時期遭迫

害幹部，並審理林彪與四人幫「兩案」，制衡文革派（吳美華，2009：19-23；
X. Guo, 2014: 600-608; Pantsov & Levine, 2015: 425; Sullivan, 1984: 598; Wu, 2015: 
201-209）。至中共「十二大」修改《黨章》，將紀委的主要任務設定成維護

《黨章》、整頓黨風、檢查路線與政策執行（第43條），並選出胡耀邦任總書

記，陳雲續任中紀委第一書記，黃克誠任第二書記，原副書記王鶴壽升任常務

書記，持續平反工作。

不過，改革開放過程引發新的路線衝突與腐敗問題，1987年中共「十三

大」前，總書記胡耀邦以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名下臺，改由趙紫陽接

任；也因鄧小平與陳雲等元老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十三大」再次修改《黨

章》，刪除了原《黨章》規定中央軍委主席、中紀委第一書記、中顧委主任必

3 1978 年底，中組部向中央報告中紀委候選人條件應具備三條：一是在第十次、十一次路

線鬥爭（指對林彪反黨集團、「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鬥爭）中表現較好﹔二是政治歷史

上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三是思想作風較好，黨內信得過的同志（孔明明，2014：搜狐網）。

表三　第十一屆中紀委副書記、常委經歷（單位：人）

組織 宣傳 黨委 政法 軍隊 經濟 紀檢 交通 外交 人大 農業

6 6 5 4 4 3 2 2 2 1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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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之規定。4且本屆中紀委也不再設置多位書記，僅設書記一

人、副書記與常委若干人，而這樣的常委會結構延續至今。第十三屆中紀委書

記與中央政法委員會（以下簡稱「政法委」）書記由喬石接任，喬石具中組部

部長與國務院副總理經歷。副書記陳作霖、李正亭、肖洪達三人分屬紀檢、組

織與軍隊，均在十二屆中紀委擔任書記或常委，三人系統分工更為明確。常委

中，郭林祥為軍隊將領，負責軍紀，熟悉經濟系統的王德瑛，負責官倒與貪腐

資金查察，劉麗英與傅杰則是較年輕且長期在紀檢系統任職的幹部。可以看出

十三屆中紀委常委結構已經具備當前紀委組織的雛形，主要工作也從平反幹部

轉向對黨員的監督，至第十四屆紀檢監察合署辦公後，組織也逐漸常態化。

再者，紀委的任務也從「兩案」審理逐漸轉變為打擊「經濟犯罪」。5中共

在組織建設的邏輯下，以保留黨內處罰幹部違紀行為之方式，嚴肅黨紀與控制

黨員的忠誠，強化了紀檢系統的生存能力（李輝，2013：96）。但僅是黨內的控

管並不夠，還須針對政府序列與非黨公職人員，建立相對應的行政監察機構，

因此監察部於1986年復設，隸屬於國務院。不過在「黨政分開」政策下，趙紫陽

（1987：中國政府網）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提到「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不

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應當集中力量管好黨紀，協助黨委管好黨風」。一方面逐

步撤銷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紀檢組和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比例高達75% (X. Guo, 
2014: 601)；6另一方面，監察部部長並不兼任中紀委副書記。直至「六四」事件

動搖了「黨政分開」，重回「十二大」《黨章》的規劃，中紀委逐漸恢復在各部

委的紀檢組。7監察部也順著1993政府機構改革之背景與紀委合署辦公，以實現

4 中共十三大黨章第 43 條修正條文：「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必須從中央政

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改為「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常務委

員會和書記、副書記，並報黨的中央委員會批准」，使尉健行成為唯一以政治局委員擔

任中紀委書記。
5 1982 年 4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

針對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投機詐騙、竊盜國家和集體資產等經濟領域嚴重犯罪，

要求各級紀律檢察委員會應當成為黨委領導這場鬥爭的堅強有力的辦事機構（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務院，1982：314)。
6 1988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了中紀委關於逐步撤銷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紀檢組

和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有關問題的意見（蔣建華，2010：人民網）。
7 1991 年，中紀委為加強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各部門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頒布「中共中

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和各部門黨組紀檢組（紀委）若干問題的規

定（試行）」，指出「派駐紀檢組和黨組紀檢組指導所在部門及所屬系統黨的紀律檢查

機關的工作」（四川組工網，2005：四川組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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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聯動、整體效能和精簡機構」（李輝，2013：104）。監察部首任部長尉

健行，過去擔任喬石的副手，協助時任紀委書記喬石，且因應專業需求，監察

部的領導層多具紀檢與組織人事的經歷。8尉健行的資歷也有利他在中共「十四

大」後任中紀委書記，統合黨的紀檢與政府行政監察兩系統。中紀委與監察部復

設後，也開始培養年輕紀檢監察幹部，因此至「十四大」後，組織系統官員也漸

漸退出中紀委常委會，轉由紀檢監察幹部填補。

二、中紀委結構的變化

本文開始提到中紀委的功能，主要是對黨員幹部的政治控制與防範腐敗，

在此邏輯下，中紀委書記與總書記的政治關係將影響核心領導人的權威鞏固。

如表四所示，在江澤民時期，江接班初期的中紀委書記喬石與十四、十五屆

的尉健行皆不屬江的派系，9且尉與喬共事時間較長，還具備組織與監察的資

歷。但尉健行時期除推動紀檢監察合署辦公與提高省級紀委書記在黨委的位階

8 如復設首屆監察部副部長中，劉鳴九曾任中紀委第二辦公室主任，徐青曾任國家計委黨

組紀檢組組長，何勇曾任中組部副部長。
9 喬石是第十三屆政治局常委，雖然「十四大」後轉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是江澤民的「講

政治」，與喬石的「講法治」，呈現兩人間的對立關係（吳國光，1999：336-337）。

表四　十三屆以來中紀委書記資歷與政策

時期 年度 中紀委書記 前職務 重要政策與規範

江澤民 1989.06 喬石 國務院副總理 中紀委建立信訪機制 (1988)
1992.10 尉健行 監察部部長 中紀委與監察部合署辦公 (1993)

曹克明模式 (2001)
胡錦濤 2002.11 吳官正 山東省委書記 中共黨內監督條例（試行）(2003)

中共紀律處分條例 (2004)
中紀委監察部派駐機構 (2004)

2007.10 賀國強 中組部部長 中共巡視工作條例（試行）(2009)
習近平 2012.11 王岐山 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八項規定 (2012)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 ~ 2017
年工作規劃 (2013)
專項巡視 (2014)
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 (2014)
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 (2015)
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

制改革試點 (2016)
2017.10 趙樂際 中組部部長 設置國家與各級監察委員會 (201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立政治大學（2012：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n.d.-a，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與本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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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在1995年負責處理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貪污案，協助江壓制「北京幫」 
威脅。

胡錦濤接班初期，最大威脅來自江澤民軍委主席的延任，十六屆中紀委

書記由前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接任，吳沒有組織與紀檢，亦無明顯派系色彩，

可視為胡與江兩系妥協的結果。吳官正任內通過江時期規劃的〈黨內監督條例

（試行）〉，並通過〈紀律處分條例〉，並於2006年處理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

的「社保基金案」，為胡錦濤立威。十七屆中紀委書記賀國強曾任福建省委副

書記與重慶市委書記，「十六大」後任中組部部長。10賀在中紀委任內推動〈巡

視工作條例〉，強化中紀委對部門與地方的監督，並在「十八大」前處理薄熙

來與王立軍案。

前述江、胡時期與中紀委書記關係，可以連結學界在後鄧時期的菁英研

究，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不再具備強人背景，1990年代中期後老人干預也逐漸

式微，如Bachman (1992: 1051-1053) 認為後鄧時期的菁英競爭必須顧及政局穩

定團結與有限範圍，並避免零和衝突以確保可控制性，維持經濟持續發展。核

心人物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尋求均衡已成為政治穩定的前提，而背後原因來自本

文前述人事與分工的制度化，意味關係網絡（或派系）必須在符合既有程序與

標準的前提下發揮影響，除減緩了權力鬥爭的頻率，也讓中共菁英政治間存在

「平衡權力」的機制（寇健文，2010：43-51；Bo, 2005; Li, 2000: 117）。比如

中紀委副書記與常委則在江、胡時期各主要派系都有成員擔任，胡錦濤時期兼

任監察部部長的副書記分別由團系的李至倫與溫家寶的舊部馬馼擔任，在常委

會中，十五屆的韓杼濱、張惠新屬上海幫，而袁純清則屬團系。此外，薄、王

事件後，中央對外必須顯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團結，讓

薄、王事件定位在獨立的刑事法律案件，而非黨內鬥爭或路線衝突，也印證前

述政局穩定團結的需求。

習近平接班後，選任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為姚依林女婿，知識

青年（簡稱知青）時期與習近平相識，長期在金融系統，在金融危機與SARS
危機時，都銜命擔任救火員。11對照本文開頭提到，習近平上任至今已有近300

10 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對江澤民欲留任軍委主席不滿，藉鄧小平百歲誕辰講話中

「以古非今」，高層菁英反應不一，其中賀國強屬於積極推崇者，吳官正則無積極發言（寇

健文，2010：226-228）。
11 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王岐山被委任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處理廣信、粵海等國

有企業資不抵債事件；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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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副省部與軍級以上幹部因違紀或涉貪落馬。因為樣本數大，學者得以從中

觀察派系與紀律處分的相關性，Zeng & Yang (2007) 以377名省委常委與178名
副省長的母體中，143名歸類為與現任七位政治局常委有派系關係，其中有3位
（2.1%）遭調查，但有派系關係的副省長沒有人遭調查；無派系關係的412名幹

部中，則有29名（7%）被抓。此發現試圖說明領導層影響遴選團體 (selectorate) 
或鞏固勝利聯盟 (winning coalition)，利用其自由裁量空間，提供追隨者安全保

障。也為前述後鄧時期的菁英研究，提供更多派系運作的證據。

除派系平衡外，中紀委領導層也須兼顧專業性。第十四屆中紀委副書記，

除侯宗賓外，其餘皆具有紀檢或監察系統職務經歷。常委則可分為三類，第一

類是具有中央紀檢、監察系統任職經歷者；第二類則是從地方黨委調任；第三

類則是解放軍在中紀委常委會代表。若從日後的流動觀察，具有中央紀檢、監

察系統經歷的常委，多屬中紀委副書記的接班梯隊，且以他們上任年齡，如劉

麗英、傅杰、何勇分別為60、57、52歲屬於第一梯隊，升任第十五屆中紀委副

書記；而50歲的李至倫則到第十六屆才升為副書記，屬第二梯隊。

第十五屆常務副書記韓杼濱，在「十五大」後當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與中紀委副書記。12而副書記曹慶澤、何勇、劉麗英三人皆長期任職於紀檢系

統，象徵中紀委常委會由紀檢系統官員領導的趨勢。十五屆中紀委接班梯隊的

安排，馬馼、李至倫、趙洪祝、袁純清四人當時分別是49、55、50、45歲，日

後馬馼、李至倫皆出任監察部部長，趙洪祝則出任第十八屆中紀委副書記，袁

純清則於2001年調任陝西省委副書記。

而第十六屆開始，省級紀委書記升至中紀委副書記成為常態，協助中央對地

方黨委的監督。至胡錦濤時期與習近平時期的中紀委副書記大致可分類為四類：

第一類是監察部部長分管政紀；第二類經歷主要為中紀委，分管中紀委內部各處

室業務，如李玉賦、吳玉良；第三類則由省紀委書記升遷；第四類則是中央軍委

紀委書記。值得關注的是，前述中紀委書記的派系因素，第十六屆中紀委發展出

了「何勇模式」，指配有一位資深中紀委副書記，兼任副國家級的中央書記處書

記負責常務工作，無論是第十六、十七屆的何勇，13或是第十八屆的趙洪祝都具

SARS) 高峰期，王從海南省委書記被緊急調京，擔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回復公

眾對政府的信任（寇健文、蔡文軒，2012：310-316；張蕾，2013：鳳凰網）。
12 韓杼濱過去經歷都在鐵道系統，在 1983 ~ 1990 年，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市長及上海市委書

記期間，擔任上海市鐵路局局長。
13 以何勇為例，「十六大」時何勇已有 15 年紀檢監察經歷，亦曾任中組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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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紀檢、監察、組織三個系統正職或副職領導人資歷，協助不具紀檢資歷的中紀

委書記領導紀檢事務，這樣的情況直到「十九大」才有所改變。

另依據表五、表六，至第十八屆中紀委常委會與副書記，紀檢系統官員一

直占有多數。但可以發現從第十五屆甄補前新華社副社長夏贊忠為副書記，分

管宣傳業務；14而審計系統因1999年的「審計風暴」受到重視，副審計長也進入

第十六屆常委會。同時，因「十六大」修改《黨章》，在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

員會的主要任務中，增加「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因此第十六屆中紀委也開

始固定選入中組部、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審計署的副職領導人。這些系統

官員在過去只擔任中紀委委員，但隨著反腐敗職能在紀檢機構中的比重愈大，

紀檢、監察、組織、檢察、司法等系統關係更顯密不可分。

在中紀委委員部分，如表七所示，除中央地方軍隊紀檢人員外，主要組成

人員包括國務院部委副職、中直機構副職、軍隊各系政治部主任、新華社與人

民日報社總編副總編輯、省委常委、國企負責人與群團組織代表為主。但是省

委、國企與群團代表在歷屆比例各有消長，而軍系委員在「十八大」後習大力

14 第一是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二是對紀檢幹部進行培訓，之後還增加了主管新聞報導

和新聞發布工作。

表五　歷屆中紀委副書記資歷（單位：人）

屆次 紀檢 政法 財經 地方 交通 軍隊 宣傳 水利

14屆 3 0 1 1 0 0 0 0
15屆 3 0 0 0 1 1 1 0
16屆 5 0 0 0 0 1 1 0
17屆 6 0 0 0 0 1 0 0
18屆 6 2 0 0 0 1 0 0
19屆 0 1 2 0 0 1 3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六　歷屆中紀委常委資歷（單位：人）

屆次 紀檢 組織 政法 審計 財經 交通 軍隊 共青團

14屆 4 0 1 0 0 0 1 0
15屆 6 0 0 0 0 1 1 1
16屆 5 1 2 1 1 0 1 0
17屆 5 1 2 1 1 0 1 0
18屆 5 1 2 1 1 0 1 0
19屆 1 1 1 2 2 0 1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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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軍隊反腐，以及「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15後，在十九屆紀委比例明顯上

升。近四成與紀檢職務無關的中紀委委員，依吳國光教授說法，中央候補委員

預選落選者會被放入中紀委預選名單，因此委員背景較為多元 (Wu, 2015: 286-
287)。16

在紀檢系統成員部分，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雖然紀檢幹部有過半數，但

中央部委的紀檢官員僅12位，主因是中紀委還未大量在國務院各部委實行紀檢組

制度。不過，第十五屆中央紀檢官員占委員比例則大幅提高到47人，增長68%。

至胡錦濤時期頒布〈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央由上而下對「條

條」的直轄，派駐紀檢組的範圍不斷擴大，中央各部委的紀檢組組長也成為中

紀委委員的主要來源。第十六屆中紀委委員中，紀檢幹部就有86人，到習時期，

2015年初，中央決定向過去沒有派紀檢組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全

15 解放軍四大總部改組為十五個職能部門，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
16 吳國光以「十八大」兩委預選為例，共有 555 人（224 名中委候選人、190 名候補中委候

選人以及 141 名中紀委候選人），比政治局常委會提名的 532 人多出 23 人。一個可能解

釋是中央委員預選落選者會被放入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名單，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落選者

則會被放入中紀委預選名單 (Wu, 2015: 286-287)。比如一般正部級的新華社社長與人民日

報社長固定進入中央委員會，而同屬正部級的總編輯則會進入中紀委。

表七　歷屆中紀委委員職務

屆次 紀檢

組織、

政法、

審計 軍隊

國務院

部門a
中直機

構b
省委常

委c 國企 群團 其他

14屆
(N = 107)

  56 6   7 20 4 4 1 3 6
52.34% 5.61% 6.54% 18.69% 3.74% 3.74% 0.93% 2.80% 5.61%

15屆
(N = 115)

  82 5   4 15 5 1 0 2 1
71.30% 4.35% 3.48% 13.04% 4.35% 0.87% 0.00% 1.74% 0.87%

16屆
(N = 121)

  86 4   3 16 2 0 5 3 2
71.07% 3.31% 2.48% 13.22% 1.65% 0.00% 4.13% 2.48% 1.65%

17屆
(N = 127)

  82 6   4 25 3 1 5 0 1
64.57% 4.72% 3.15% 19.69% 2.36% 0.79% 3.94% 0.00% 0.79%

18屆
(N = 130)

  90 4   4 17 6 1 7 0 1
69.23% 3.08% 3.08% 13.08% 4.62% 0.77% 5.38% 0.00% 0.77%

19屆
(N = 133)

100 3 15   9 2 0 2 1 1
75.19% 2.26% 11.28% 6.77% 1.50% 0.00% 1.50% 0.75% 0.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其他項包含商會、高校書記、省政協與地市黨委與人大專委副主任。

 a國務院部門不含審計署。

 b中直機構不含中組部、中央政法委。

 c省委常委不含組織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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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大、政協機關等派駐紀檢組（賈玥、趙綱，2016：人民網），在「十九大」

後，僅派駐各部的紀檢組組長就占了中紀委委員近三分之一。

在年齡結構上，如表八與表九所顯示紀檢幹部也符合年輕化政策，在幾乎都

是副省部級的中紀委委員中，不符合年齡限制的委員逐屆減少，而幹部進退流轉

的年齡界線逐漸制度化，以及任期長短，影響中紀委領導職務的晉升與連任。從

表十可以看出江澤民時期任期皆超過五年，至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擴大異地交流

與中央空降提名人選後，才增加流動速度。但整體而言，中央駐部的紀檢官員平

均任期最長。中紀委委員退休年齡為60歲；省級紀委書記與中紀委駐部紀檢組組

長則可延長至63歲。目前的中紀委一般委員與常委會都呈現60歲以上官員退休，

或是在50歲以下官員的甄補減少，以50 ~ 59歲間的官員為主體的結構。

表九　歷屆中紀委級別、平均年齡與連任率

屆次

副省部級比例 
(%) 軍隊 中央 地方

連任率

 (%)
14屆 86.3 58.6 56.1 56.4 ―

15屆 92.8 56.5 55.8 55.4 28
16屆 92.2 57.7 54.4 57.0 30
17屆 88.0 57.5 54.7 55.6 20
18屆 95.5 57.4 57.1 57.0 23
19屆 86.8 57.0 55.6 54.7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十　三代中紀委委員與省級紀委書記平均任期  （單位：月）
任職地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中央駐部 71.3 77.2 56.3
軍隊 63.3 54.8 45.5
省級 70.8 53.0 36.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八　歷屆中紀委常委平均年齡與連任率  
屆次 書記 副書記 常委 常委連任率 (%)

14屆 61 59.3 59.8 ―

15屆 66 57.0 53.8 27
16屆 64 56.5 56.4 37
17屆 64 57.3 56.9 37
18屆 64 56.8 55.9 30
19屆 60 57.6 56.5 2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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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習時期與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中共「十八大」後，中央持續肅清「薄、王」與「周、令」餘毒，顯示習

近平決心要減緩代理困境並鞏固權威。在王岐山主事下的中紀委，再次修正紀

檢體系人事選任規則，依據《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2013 ~ 2017年工作規

劃》（以下簡稱《規劃》），重點包括：（一）巡視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

業單位全覆蓋；（二）推動黨的紀檢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制度化；（三）強化上

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四）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五）

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姜萍萍、

程宏毅，2013：人民網）。由於擴大空降省級紀委書記與部門派駐，調動大量

胡時期培養的中紀委接班梯隊，以至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中，僅有兩位副書記

與常委連任。第十八屆中紀委，由於調查李東升與周永康案，首度將公安部紀

委書記劉金國晉升中紀委副書記進行調查。另十七屆中紀委常委、前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長張軍升為中紀委副書記，有利深化紀檢與檢察、司法系統的合作。

為建立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2016年中共十八屆

六中全會後，於北京、山西與浙江推動國家監體制改革試點（新華社，2016：
新華網）。至隔年中共「十九大」，王岐山屆齡退下，由前中組部長趙樂際接

任中紀委書記，趙與習近平同為陜西人，長期任職西部省分。趙樂際持續推動

國家監察體制在全國的試點，並於2018年3月全國人大修憲新增監察委員會，並

通過《監察法》。

「國家監察委員會」設置的影響有以下幾個層面：在憲法層次，現行人大

制度下的一府二院，轉變為一府一委兩院；在組織層次，紀檢、監察與檢察機

關自偵部門合併（圖一），改變現行的雙重領導體制，提升至與政府平行的位

階，向人大負責。國家監察委成立後，選舉十九屆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為國家

監察委員會主任，而非中紀委書記趙樂際，主要意義仍是強調以黨領政。監察

委員組成除軍隊系統外，由中紀委副書記則兼任副主任，中紀委常委則兼任委

員，表現出中紀委對監察委的領導。17在職權上，《監察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

責許可權和調查手段，並以「留置」取代「兩規」措施，使紀委得以透過監察

委實現對公務隊伍監督的「全覆蓋」。

17 國家監察委員排名末位的盧希，是唯一非中紀委常委。盧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

副部級專職委員，曾任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76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76 2021/6/30   下午 01:16:402021/6/30   下午 01:16:40



77 組建「巡邏隊」—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

肆、中共省級紀檢人事結構發展

在地方紀檢方面，前述中共「十二大」修改《黨章》，將各級紀委由同級

黨委領導，改為同級黨委與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且紀委由黨委選舉改為由

黨代表大會選舉。18雖然此舉形式上是強化紀委監督體系的獨立性，不過，在

「雙重領導」體制下，由於黨章並未明確紀委書記的提名任免權，而此一權力

往往由同級的黨委書記掌控，形成了「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局面，而且同

級黨委掌握提名權也讓紀委書記在本地產生逐漸成為一種常態（田彬彬、范子

英，2016：103；Gong, 2008; X. Guo, 2014: 610-611）。因此地方紀檢的改革，

體現在中央如何介入地方「雙重領導」體制。

一、提升省級紀委書記位階

前述中共「黨管幹部」的層級選擇來自國家在權力下放、經濟發展、監督

成本的共同考量，在中共中央暫無打算改變雙重領導體制前，曾透過地方試點經

驗尋求解方，主要以提高省級紀委書記在黨委的排名與影響力。比如2000年十五

屆中紀委第五次全會，提出「為適應反腐鬥爭需要，進一步加強紀檢工作，要逐

18 以福建省為例，由過去的中共福建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改為中共福建省紀律檢查委員會。

圖一　國家監察體制的部門整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馬國英（2016：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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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做到地方各級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副書記擔任」。2001年因曹克明出任首位省

委副書記兼任省紀委書記而稱為「曹克明模式」，並在全國開始推行（曾金勝，

2007：26-27；Y. Guo, 2012: 8）。黨委是各省市最高的政治權力機構，紀委書記

在常委會中的排名影響其「話語權」，即所謂「排名有先後、前後有區別」。19

如蔡正喆、楊其靜（2019：181-182）分析1994 ~ 2012年各省紀委書記的排名後

發現，當省紀委書記在該省委常委會排名為前三分之一時反腐執行力是較強的。

因此「曹克明模式」可視為由省委副書記執行紀律檢查工作。

如表十一所示，在改革開放初期，省委常委通常由第一書記、常務書記、

書記、常委組成，紀委書記一般由省委書記兼任。1980年代初，各省省委不再

設第一書記，而由書記、副書記和常委組成，副書記通常為3 ~ 5名，常委會

規模不超過15名，紀委書記一般任常委（曾金勝，2007：26-27；Y. Guo, 2012: 
8）。20紀委書記在黨委中的排名變化，主要受到黨委內部不同職務的職數變

化，與紀委書記相對於其他常委晉升副部級的先後有關。雖然2001年起推動

「曹克明模式」，但從表中可看出江澤民時期已逐步推動副書記兼紀委書記，

「十四大」後各省已有超過五成比例，至「十五大」後更高達96%，且兼職副

書記讓平均排名向前，至胡錦濤時期精簡地方黨委班子後，紀委書記不再兼

職，排名才又改變。

19 以湖北省委為例，市、縣紀委書記在同級黨委常委中一般按資歷排序，即以進入班子時

間先後為標準，資歷較淺的紀委書記往往排位靠後；而在省直部門裡，大部分單位按照

行政職務序列排序，無論紀檢組長任職時間有多長，多排在行政副職後面，影響所及在

其發言順序與發言地位（人民日報，2014/7/29：18；中國紀檢監察報，2014/7/3：1）。
20 請參考 1985 年《關於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若干具體問題的暫行規定》（中國社會科學

院編，1997）。

表十一　三代省級紀委書記黨委排名概況

排名狀況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1989.6 ~ 
1992

1993 ~ 
1997

1998 ~ 
2002

2003 ~ 
2007

2008 ~ 
2012

2013 ~ 
2017

2018 ~ 
2020

兼副書記比例 (%) 0.0 54.0 96.0 18.0 0.0 0.0 0.0
黨委平均人數 11.6 12.8 13.2 13.0 13.0 12.1 12.3
平均排名 8.5 7.8 7.8 5.4 5.9 6.5 8.1
兼副書記排名 0.0 7.4 5.4 4.5 0.0 0.0 0.0
未兼副書記排名 8.5 8.4 N/A 6.2 5.9 6.5 8.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78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78 2021/6/30   下午 01:16:412021/6/30   下午 01:16:41



79 組建「巡邏隊」—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

本文依據紀委書記在常委的排名設定0 ~ 1的指數，若以常委排名除以常委

人數，則排名愈後面則數值愈大，因此採用反數顯示，即1 － （常委排名／常

委人數），為避免排名末位而成為零而加0.1，以0.1 ~ 1.1顯示三個時期紀委書

記排名之變化如圖二，的確可以看出排名指數因各省採用「曹克明模式」，在

1998 ~ 2012年達到高峰，之後也隨著提名方式變動而下降。

從表十一與圖二可以看出紀委排名在胡錦濤時期已有變化，由於黨委副

書記兼任紀委書記，雖有利於實權化，但是在常委分工負責制下，副書記還是

和常委一樣直接對常委會負責，而且要協助書記處理日常事務，且分管其他工

作，無法專注於紀檢，反而造成反腐執行力下降（蔡正喆、楊其靜，2019：
181-182）。比如曹克明本人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兼省紀委書記期間，還分管統

戰、政法工作（鳳凰網，2014：鳳凰網），從實際投入的時間與工作成效，並

不一定比專任常委抓得更好。

指數

年分

最低 最高 平均

1989.06 ~ 1992 1993 ~ 1997 1998 ~ 2002 2003 ~ 2007 2008 ~ 2012 2013 ~ 2017 2018 ~ 2020

1.1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圖二　「曹克明模式」與各省級紀委書記排名指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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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雙重領導」體制的主要問題仍是在於地方一把手的集權，特別是

書記掌控常委會決策。21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地方黨委領導班

子配備改革，包括精簡黨委班子職數、減少副書記職數以及擴大黨政交叉任職

比例。透過「十七大」前四級黨委換屆，逐步完成地方領導班子「一正二副」

的格局，省級黨委常委會由12 ~ 13個成員組成，省級紀委書記也配合副書記職

數精簡再次回歸常委序列。2007年後黨委副書記不再兼任紀委書記，但是在黨

委的排名指數並無明顯降低，這和紀委書記任期長短，以及屬「正廳升職」或

「副省平調」有關，直到「十八大」後因習近平頻繁調動省級紀委書記而有下

降，以下部分將繼續說明。

二、掌控省級紀委書記提名

除提高紀委書記排名，另一試點是將提名權轉為上級紀委。如1995 ~ 1997
年，張家界市紀委把所屬區縣紀委書記的「提名權」由同級黨委改為上級市紀

委，並於1998年出臺《中共張家界市委關於加強紀檢監察工作的幾點意見》，

稱為「張家界模式」。「張家界模式」由地級市紀委向所轄區縣選派紀委書記

人選，但因「曹克明模式」推行後，地方幹部認為下派擔任區縣紀委書記並兼

任黨委副書記造成升遷過快，不符合幹部任用傳統，因此難以延續（安蘇，

2004）。但兩種試點模式相較之下，在地方黨委結構沒有改變之前，中央若能

掌控紀委書記的提名權，較能迴避與黨委書記的人際與利益網絡，的確是保持

紀委獨立性一個重要選項。

因此，在調整紀委人事權方面，雖然江澤民時期出臺《黨政領導幹部交流

工作暫行規定》，推動包含紀檢等部門，任職較長之幹部進行異地交流。但從

數據上看，幹部流動主要到胡錦濤時期的「三減」改革，並利用「十七大」前

四級黨委換屆，有計畫、大規模的更換省級紀委書記，至2007年1月底已有22省
分異動，新任者全為省委常委，任職年齡上限由原副省部級的60歲放寬至與大

軍區副職相當的63歲（吳仁傑，2007：130）。其中四個直轄市的紀委書記提名

皆由中央「空降」，並提高省級紀委書記異地交流之比例。這意味中央掌握省

級紀委書記的提名權，逐步改變了過去由地方黨委提名本地紀委書記的慣例。

從圖三與表十二顯示，三代領導人的省級紀委書記的提名模式與任期皆有

21 1996 年〈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因副書記職數過多，導致書記辦

公會有書記、副書記、組織部長、秘書長就已經超過了常委會的半數，事實上已主導了

常委會的決策（張執中，2008：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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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差異。江澤民時期省級紀委書記以本地流動、正廳升職為主，而從胡錦濤

到習近平時期，省級紀委書記轉為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為主，副省平調也成為

主流。在習近平時期，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已經超過九成，「十九大」後中央

空降已是異地交流的兩倍，除了說明省級紀委書記作為各省廳級幹部升級跳板

的比重降低，也說明中央對省級紀委書記提名掌控權提高。

比例(%)

年分

本地流動 異地交流 中央空降

1989.06 ~ 1992 1993 ~ 1997 1998 ~ 2002 2003 ~ 2007 2008 ~ 2012 2013 ~ 2017 2018 ~ 202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圖三　歷屆省級紀委書記來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十二　歷屆省級紀委書記級別與流動關係

流動狀況

年度

1989.6 ~ 
1992

1993 ~ 
1997

1998 ~ 
2002

2003 ~ 
2007

2008 ~ 
2012

2013 ~ 
2017

2018 ~ 
2020

本地流動

副省平調 37.5% 33.3% 55.6% 63.6% 36.7%   4.4%   5.6%
正廳升職 62.5% 66.7% 22.2%   3.0%   0.0%   0.0%   0.0%

異地交流

副省平調   0.0%   0.0% 22.2% 12.1% 40.0% 40.0% 27.8%
正廳升職   0.0%   0.0%   0.0%   3.0%   6.7%   4.4%   0.0%

中央空降

副省平調   0.0%   0.0%   0.0% 18.2%   9.1% 42.2% 66.7%
正廳升職   0.0%   0.0%   0.0%   0.0%   6.7%   8.9%   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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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圖四觀察，基於2006年以來的幹部任用迴避制度，規定「領導幹部不

得在本人成長地擔任縣（市）黨委、政府以及紀檢機關、組織部門、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門正職領導成員（任劍濤，2010：111），因此自2006年以

後，省級紀委書記都明顯有「避籍」的調整，至「十八大」以後已成常態。

在中央空降提名人選部分，前述胡錦濤時期，中央開始空降紀委書記人選

到四個直轄市，同時針對當地重大案件，進行後續清理工作。比如2006年上海

市委書記陳良宇案後，中央指派時任中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

任上海市紀委書記。同年中紀委常委馬志鵬，在北京副市長劉志華案後空降北

京任紀委書記；中央國家工委副書記臧獻甫也在天津檢察長李寶金與政協主席

宋平順案後調任紀委書記。其中沈德詠在17個月任期中，改革當地紀檢部門，

也查出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殷國元案、上海申能集團副總裁王維工案，並回任

升遷為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南方週末，2008/5/1：B10）。

大陸學者認為，空降幹部的兩大原因是幹部歷練與救火（桂田田，2015：
中國新聞網）。前述習近平時期中紀委常委專業的多元，以及調動大量胡時期培

養的中紀委接班梯隊。如表十三所示，在「十八」大後共空降35位，其中有23位
過去長期都在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與紀檢工作相關的系統中任職。如上海

的侯凱、山西的黃曉薇、天津的姚增科與吉林的崔少鵬都是中紀委常委空降這些

省市進行重整。在幹部歷練上，如劉建超過去長期在外交系統任職，之後調任國

年分

比

例

圖四　歷屆省級紀委書記「避籍」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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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主要是協助國際追贓工作，之後空降浙江省紀委書記，但

2018年5月卸任後，同年9月便調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紀檢相關

表十三　習近平時期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人選資歷

姓名 省區市 時間 前職務 主要經歷

侯凱 上海 2013.11 審計署副審計長 審計

王擁軍 西藏 2014.01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紀檢

黃曉薇 山西 2014.09 監察部副部長 紀檢

姚增科 天津 2015.01 監察部副部長 紀檢

崔少鵬 吉林 2015.01 中紀委秘書長 組織

于春生 廣西 2015.03 監察部副部長 檢察

傅奎 湖南 2015.07 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 紀檢

陳小江 遼寧 2016.04 中紀委宣傳部部長 水利

許傳智 寧夏 2016.04 中紀委駐國家民委紀檢組組長 紀檢

任建華 山西 2016.09 中紀委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組組長 紀檢

任正曉 河南 2016.09 國家糧食局局長 農糧

劉學新 福建 2016.10 中紀委第九紀檢監察室主任 海關

陳輻寬 山東 2016.10 中紀委第十紀檢監察室主任 公安

鄧修明 天津 2016.12 中央國家機關紀檢工作委員會書記 司法

陳雍 重慶 2016.12 監察部副部長 紀檢

陶治國 吉林 2017.03 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 組織

王立山 湖北 2017.03 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 政法

賀榮 陝西 2017.0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司法

劉建超 浙江 2017.04 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 外交

滕佳材 青海 2017.04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 經貿

羅東川 新疆 2017.04 中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司法

施克輝 廣東 2017.05 中紀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黨政

廖建宇 遼寧 2017.05 中紀委第十二紀檢監察室主任 紀檢

王興寧 陝西 2018.05 中紀委駐最高人民檢察院紀檢組組長 紀檢

馮志禮 雲南 2018.07 中紀委駐自然資源部紀檢組組長 黨政

楊鑫 新疆 2018.07 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 黨政

劉爽 河北 2018.10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組織部部長 組織

穆紅玉 重慶 2018.10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監察組組長 檢察

王衛東 西藏 2019.05 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 採購

許羅德 浙江 2019.09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海關總署紀檢監察組組長 金融

張忠 吉林 2019.11 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 組織

艾俊濤 寧夏 2019.11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應急管理部紀檢監察組組長 財政

張巍 黑龍江 2020.03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監察組組長 檢察

馬森述 江西 2020.03 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 法制

李仰哲 福建 2020.05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商務部紀檢監察組組長 發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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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一方面是讓他協助國際追贓，而另一方面也是累積地方經驗方便日後晉升，

最後調回外交系統任職，並沒有持續留在地方擔任紀檢職務。

在歷練與救火之外，本文認為紀委空降的考量取決於中央對地方情勢研

判，當中還包含專項治理的功能。比如2016年空降河南省紀委書記任正曉並無

紀檢背景，一直在農糧系統任職，從湖南省糧食局局長升遷至國家糧食局副局

長、局長等職務。河南是僅次於黑龍江省的農業大省（國家統計局，2017：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依據2013年中央巡視組巡視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

司（以下稱中儲糧）的反饋中提到「公司內部監督管理不夠嚴格，紀檢監察力

量薄弱，基層腐敗案件高發多發」（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2014：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網站）。之後引爆中儲糧河南分公司董事長收賄，省糧食局局長曹濮

生早在2011年6月便被免職（鄭赫南、于紅旗、趙寶倉，2013），顯示河南糧食

系統貪腐問題嚴重，因此空降任正曉進行調查。又如曾爆發遠華案的福建省長

期有走私的問題，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就曾表示加大打擊走私和偷渡的力度

（呂振亞，2002：中國新聞網），可能因此選任長期在海關系統任職的劉學新

空降福建，整頓走私問題。

整體而言，中央掌控省級紀委書記提名人選，無非希望擺脫利益關聯，

但此意圖也可能面臨挑戰。空降的紀委書記在該地長期任職後，自己也可能身

陷貪腐。例如2014年金道銘案，滿族人，他在2006年空降山西省紀委書記前，

在監察部與中紀委與工作長達19年，在中紀委副秘書長期間任袁純清副手，

至2010年升任山西省委副書記時，省委書記亦為袁純清。金在山西期間涉及

煤礦、人事與紀檢工作等貪腐事件（袁勃、趙綱，2014：人民網；Fewsmith, 
2015）。而袁純清也因山西塌陷式腐敗，提早卸任書記職務，轉任中央農村工

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退休。

伍、中共省級紀委書記的專業與晉升

如大陸學者所描述，在紀委重建初期，有地方紀委存在著「只要資格老，

政治上沒問題，不一定有能力」的老觀念。然而，與檢察機關相比，紀委工作

人員的專業化急需加強，尤其嚴重缺乏法律相關專業人才，在人員招聘上明顯

過於強調政治素質。老紀委幹部自嘲是「萬金油」，放到哪個崗位都可以開展

工作，恰恰是紀委幹部專業缺失的表現（過勇，2012：133）。然而，隨著紀

委的政治控制角色愈顯重要，因而對其專業需求與未來仕途也存在正向關係。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通過〈省（自治區、直轄市）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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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副書記提名考察辦法（試行）〉，除了強化上級紀委領導，也從專長

領域擴大紀委書記的任用範圍（桂田田，2015：中國新聞網）。

一、省級紀委書記群體特徵

表十四為本文整理省級紀委書記數據，依其人口特徵可發現以男性與漢族

為主。對比前述大陸學者梁梓然（2018：23-29）的研究數據，2001至2016年女

性省委常委人數為89人，比例為6.7%，主要集中在省委組織部長與統戰部長，

分別為16人與15人。少數民族在省委常委比例約6.3%，組織部長有7人，僅占總

體3.6%，低於省委平均水準。若依本文數據，在同一時段，女性紀委書記為15
人，少數民族則有14人，且兩者皆在胡錦濤時期比例最高。另值得一提的是，

梁梓然發現五個民族自治區組織部長幾乎都是漢族，僅2013 ~ 2018年東鄉族馬

學軍任新疆組織部長。但紀委書記比例相對較高，特別在江澤民時期，內蒙有

雲布龍、尤仁與巴特爾，西藏則有布窮。但是到了胡時期僅有滿族石生龍空降

廣西，至習時期，則以漢族為主。

在省籍部分，前述菁英研究已發現包括省級領導、軍隊將領、海歸高官

或財經高官，幾乎過半省籍都分布於華東與華北省分，並以華東省分比例最高

（寇健文，2007a：8；寇健文、陳方隅，2009：76-77；Li, 2001: 59-62）。而

組織部長與紀委書記亦有相同分布，華東與華北省籍組織部長占了60%（梁梓

然，2018：26-27），紀委書記則占50%，兩者皆以山東籍最多，且人數恰好相

同，各為28人，約占15%。另工齡顯示菁英流動至副部級所需時間，省委組織

部長平均工齡為31.2年，相較之下，紀委書記工齡平均為34.1年，比組織部長

高，可能在不同時期受調動頻率與任期長短影響。而組織部長黨齡平均27.7年，

紀委書記則是31.3年，扣除上任年齡，兩者多數都在25歲前入黨。

表十四　三代省級紀委書記群體特徵

時期 男性 女性 漢族 少數民族

平均

工齡

（年）

平均

黨齡

（年）

平均上任 
年齡（歲）

平均卸任 
年齡（歲）

江澤民 
(N = 66)

61 (92.4%) 5 (7.6%) 59 (89.4%) 7 (10.6%) 32.7 30.1 54.5 60.2

胡錦濤 
(N = 63)

55 (87.3%) 8 (12.7%) 55 (87.3%) 8 (12.7%) 36.5 32.2 54.9 59.5

習近平 
(N = 62)

58 (93.5%) 4 (6.5%) 58 (93.5%) 4 (6.5%) 33.1 31.5 53.5 56.1a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習時期卸任年齡扣除現任者29名（有兩省未補），以34人次計。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85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85 2021/6/30   下午 01:16:432021/6/30   下午 01:16:43



86 政治學報　第七十一期（2021.06）

二、省級紀委書記任期與專業變化

前述三代領導人的省級紀委書記的產生模式與任期皆有明顯差異，江澤

民時期91%的省市紀委書記由本地升遷，任期長且調動率低。依據表十五和表

十六，可以看出從江時期省級紀委的平均任期是習時期的2.9倍，胡則是2.2倍，

也意味習近平時期紀委書記調動更為頻繁，明顯高於江與胡時期。

雖然江澤民時期即開始推動幹部交流，比如自1990年7月發布《中共中央

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制度的決定》，至1999年4月再發布〈黨政

領導幹部交流工作暫行規定〉，內容更清楚強調「新提拔擔任各級紀檢監察、

審判、檢察機關和組織、人事、公安、財政、審計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一般

要易地交流任職」。但江時期三屆紀委書記除任期長，任期差異也大，標準差

（月）分別為26.7、32.5與25.7，任期最少從11個月到最多12年。即使以50歲

表十五　歷屆省級紀委書記上任平均年齡

年度

本地流動 異地交流 中央空降

副省平調 正廳升職 副省平調 正廳升職 副省平調 正廳升職

1989.06 ~ 1992 57.5 53.6 — — — —

1993 ~ 1997 56.7 52.3 — — — —

1998 ~ 2002 56.4 54.8 56.2 — — —

2003 ~ 2007 56.2 53.0 51.0 53.0 52.5 —

2008 ~ 2012 55.1 — 54.8 57.5 52.0 56.5
2013 ~ 2017 52.5 — 52.9 55.0 51.5 47.0
2018 ~ 2020 54.0a — 54.6 — 53.9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僅有浙江省紀委書記任振鶴一人。

表十六　歷屆省級紀委書記平均任期（單位：月）

年度

本地流動 異地交流 中央空降

副省平調 正廳升職 副省平調 正廳升職 副省平調 正廳升職

1989.06 ~ 1992 71.8 59.8 — — — —

1993 ~ 1997 80.6 70.4 — — — —

1998 ~ 2002 61.4 63.3 63.8 — — —

2003 ~ 2007 51.5 40.0 49.8 51.0 53.0 —

2008 ~ 2012 45.3 — 67.3 52.5 56.7 60.0
2013 ~ 2017 39.0 — 34.6 27.5 32.7 47.0
2018 ~ 2020 21.0a — 現任 現任 現任 現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僅有浙江省紀委書記任振鶴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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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升遷為副省級的省紀委書記，在年齡上雖具晉升優勢，但任期長導致流動

速度緩慢。例如福建省紀委書記梁綺萍從47歲、遼寧省紀委書記王唯眾51歲上

任，但兩人分別任職達11與12年後，梁直接轉任政協主席，王則是退休。

另從表十七的專業背景來看，江時期多數省級紀委書記是在50歲後才晉

升，正廳級升遷者，主要分為省紀委副書記、地級市委書記、省政府廳局長升

遷三類有21位，其中又以地級市委書記升遷最多共11位，僅有1位具有長期紀檢

經歷。這顯示出江時期省委選任省紀委書記時，並不將是否具有紀檢經歷作為

優先考量，僅作為地級市市委書記與省政府廳局長晉升省委常委的選項之一。

至胡錦濤時期，在2006年發布〈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將縣級以

上地方黨委、紀委、兩院領導人員視為交流重點（旗幟網，2018：旗幟網）。

胡時期副省平調者是由省委常委兼任的省委組織部部長、政法委書記、宣傳部

部長、統戰部部長、省委秘書長、省政府副省長、省會市委書記等職務平調。

與江澤民時期相同，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前職務大多與紀檢系統無關，而共

青團背景紀委書記主要在胡錦濤時期出現，其他明顯的變化是政法委書記轉任

省紀委書記的案例增加。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任期較長，平均為5年，流動速

度較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更慢。其特徵是他們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中央

傾向讓他們在省紀委書記職務發揮所長。而數據顯示這些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

記，幾乎都在該職務擔任至屆退年齡後退休或升任政協主席，亦有少數升任省

級領導或中紀委副書記與中央巡視組組長。

習近平接班後大規模且快速調動省級紀委書記，象徵中央更積極掌控省級

紀委提名權。副省平調者平均任期低於三年，唯正廳空降任期較長一年時間，

表十七　歷屆省級紀委書記主要資歷

資歷

1989.6 ~ 
1992

1993 ~ 
1997

1998 ~ 
2002

2003 ~ 
2007

2008 ~ 
2012

2013 ~ 
2017

2018 ~ 
2020

紀檢 3 4 4   4   6   9 4
組織 2 2 5   6   6   4 2
黨政領導 5 9 7   6   1   6 2
政法 1 0 0   5   4   7 2
審計 0 0 0   0   0   3 1
共青團 1 0 0   0   3   0 0
其他a 5 8 9 12 10 16 6
軍隊 0 0 2   0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 其他項包含財政、採購、國企、海關、工業、宣傳、經貿、農業、人大、法制、發改、民

政、交通、科技、教育、水利、外交、國安、黨校、民族、地質、統戰、電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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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明顯比胡時期短。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大多擁有長期紀檢相關系統經

歷。第一任期時藉由省紀委書記由中央空降的政策，順勢將應於十九大後接任

中紀委副書記的中紀委常委空降各省，或針對各省分不同貪腐問題而由相關系

統進行「專項提名」。

在學歷方面，本文以地方紀委書記為例，如表十八與表十九所示，如同本

文開頭介紹技術官僚發展以來所具備專長教育與專業能力，不同世代菁英在學

歷表現上有明顯差別。自胡錦濤時期大學學歷已超過九成，到習近平時期碩士

以上學歷更高達66%。專業領域也從「理、工」朝「商、管」與「法、政」移

動，其中「法、政」專業自江澤民時期的10%明顯上升至習近平時期的38%。另

一主要領域則在經濟與商管，此學科在胡錦濤時期占有最高的比例，亦符合擴

大專業領域之需求。

三、省級紀委書記仕途發展

綜合前述，省級紀委書記的仕途發展受限於上任年齡、任期長短與垂直

與水平流動空間，這四個變項在不同領導人時期有所變動。如表二十所示，江

與胡時期退休比例大約三成，但習近平任內至今還無人退休。從流動的職務觀

察，省級紀委書記晉升至省部級職務，以進入省市政協比例最高，其次為中紀

委。由於紀委書記任務明確並有任務查辦職能，必須具備協調能力與資深副省

級幹部的歷練，因此有了晉升政協主席之條件（三實，2015：上觀新聞）。

再者，由於這些省級紀委書記大都具有豐富的紀檢監察經驗，除了可履職

到63歲，不少人繼續擔任中央巡視組組長職務，或者進入中紀委接班梯隊，晉

表十九　三代省級紀委書記專業背景

時期 理工農 文史哲 經商管 法政 中學以下 無資料

江澤民 33% 12% 10% 10% 10% 24%
胡錦濤 21%   6% 32% 24%   0% 17%
習近平 21% 17% 25% 38%   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十八　三代省級紀委書記學歷背景

時期 中學以下 中學 大專 大學 碩士 博士

江澤民 15% 3% 16% 41% 24%   1%
胡錦濤   0% 0%   3% 30% 54% 13%
習近平   0% 0%   4% 30% 43% 2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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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副書記。如上海市紀委書記張惠新、楊曉渡、浙江劉錫榮、福建陳文清、北

京李書磊和湖南傅奎。少數紀委書記能晉升各省一、二把手，即北京市紀委書

記強衛升任青海省委書記，內蒙紀委書記雲布龍和巴特爾升任內蒙自治區政府

主席，湖北省紀委書記羅清泉升任湖北省長，遼寧省紀委書記林鐸升任甘肅省

省長。在多數晉升的案例中，平均55歲以下就晉升省紀委書記，且任職時間低

於4年者有較多晉升或轉任機會。這些晉升者，多數都與當時核心領導人有共事

之背景，符合派系觀點的推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具備「小步快跑」的晉升特

徵 (Kou & Tsai, 2014)，如強衛具團派背景、李書磊任北京紀委書記一年後，晉

升中紀委副書記，兩年後轉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雖然多數省級紀委書記繼續異地交流至其他省市，但到了習近平時期，

具備流動快速的特徵，平均卸任年齡為56歲，有很大機會在60歲前轉任其他職

務。如雲南紀委書記陸俊華轉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新疆自治區紀委書記徐海榮

轉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等。使省紀委書記更像是晉升正省部級職務的歷練之

一，而非等待退休的職務。另一方面，習近平利用調動中紀委接班梯隊空降各

省，如較年輕的監察部副部長黃曉薇、姚增科、中紀委秘書長崔少鵬等，得以

遞補屬意人選，如陳文清、李書磊與楊曉渡。陳文清於2015年轉任國家安全部

黨委書記，還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楊曉渡接任新設的國家

監察委員會主任，可觀察出派系與人事的關聯。

表二十　三代省級紀委書記調動概況

調動狀況

江澤民

時期

(N = 66)

胡錦濤

時期

(N = 63)

習近平

時期

(N = 62) 調動狀況

江澤民

時期

(N = 66)

胡錦濤

時期

(N = 63)

習近平

時期

(N = 62)
退休 27.27% 31.75% 0.00% 現任   0.00%   0.00% 45.16%
升遷（省部） 25.76% 26.98% 8.06% 平調（副部） 45.45% 39.68% 46.77%
　政協 8 10 1 　政協   3   3   0
　人大 0   0 1 　人大   5   1   0
　紀檢 4   4 2 　紀檢 11 10 15
　中直機構 0   0 0 　中直機構   1   0   2
　國務院部門 1   0 0 　國務院部門   1   2   2
　政法 0   1 0 　政法   0   1   2
　省委 0   1 0 　省委   5   5   7
　省級政府 3   0 1 　省級政府   1   0   0
　群團 1   1 0 　群團   3   3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江澤民時期與胡錦濤時期各有1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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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逐步推展紀檢體系的制度化。然而長期以來紀委等

反腐機構的獨立性與外部監督困境，主要來自擔心對黨國廉潔形象的打擊，

還有挑戰黨的領導與權力壟斷。主要原因來自這些機構的「雙重屬性」(dual 
nature)，包括監督與自我監督的「雙重使命」(dual mission)、外部監督與充分自

主的「雙重環境」(dual environment)，以及兼顧黨和職務的「雙重忠誠」(dual 
loyalty) 問題（Ma, 2008: 162-164）。從鄧小平恢復中紀委到習近平推動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都顯示紀檢系統與核心領導人的密切關係，紀委書記的仕途空間

事實上和領導人的態度與支持有關。

本文藉著比較江澤民到習近平時期，中央與地方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

析三代領導人紀檢系統的發展與紀檢菁英流動的關聯性。自江澤民時期，雖然

開始推動中紀委的接班梯隊與專業化，也開始推動地方幹部的交流。不過，制

度的擴散主要歷經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任期，包括中紀委駐部、「何勇模式」與

紀委專業的多元化，從紀檢、監察、組織、政法、審計的連結，到國家監察委

的建立。而在地方，為解決雙重領導引發的監督問題，嘗試提升紀委書記位階

或上級掌控紀委提名權。但事實上，省紀委書記在江、胡時期主要由地方黨委

提名，黨中央難以利用省紀委書記擔任巡邏隊角色，省紀委書記作為下級或同

級幹部的升級通道，因此呈現在地連結、長期任職與系統多元現象。至胡錦濤

時期開始嘗試以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提名省紀委書記，將省紀委書記提名權逐

漸上收中央，透過中央提名且具紀檢經歷的省紀委書記監督地方代理人。而習

近平時期中央明顯已完全上收省紀委書記提名權，推動中紀委常委與地方書記

的交流與專項治理，並加快流動速度速，避免遭地方利益擄獲，

本文不僅關注紀檢菁英結構特徵，還嘗試連結中共既有的人事管理、代理問

題與監控策略，希望闡明菁英特徵背後的變項關係。而在習近平時期，紀檢系統

作為黨中央的「巡邏隊」角色愈顯重要，特別是中共中央的主導性體現在對中紀

委的橫向整合，當紀檢菁英成為自變項，則菁英的背景與經歷對政策執行的影響

則顯重要。比如納入財經系統的領導幹部，以利針對資金流向與國際追贓的國際

合作，也顯示未來紀檢系統菁英會因應任務需求而從不同系統中調任。

最後，當習近平不斷重申從嚴治黨，也讓紀檢幹部有更多發揮的空間。特

別是建立國家監察體制，讓年輕化、紀檢、司法、組織專業與異地交流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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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紀委書記，在任期內投入「全覆蓋」的反腐工作，並透過較快速的流動與

升遷機會，激勵紀檢幹部積極監督地方代理人。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1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1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2 政治學報　第七十一期（2021.06）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人民網，2021，〈中國政要資料庫〉，中國政要資料庫：http://cpc.people.com.
cn/BIG5/64162/394696/index.html。2021/1/20。

三實，2015，〈省級紀委書記的仕途前景〉，上觀新聞：https://www.jfdaily.
com/wx/detail.do?id=3542。2019/1/30。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n.d.-a，〈中央

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http://www.ccdi.gov.cn。
2020/12/10。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n.d.-b，〈中央

紀委監察部機構內設機構及職責公布〉，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http://
www.ccdi.gov.cn/special/zzjgzt。2021/1/20。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1997，《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度手冊》，北京：紅旗。

中國經濟網，n.d.，〈地方黨政領導人物庫〉，地方黨政領導人物庫：http://
district.ce.cn/zt/rwk/index.shtml。2021/1/20。

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2014，〈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關於中央第一巡視組

反饋意見整改情況的通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http://www.ccdi.gov.
cn/special/zyxszt/2013dyl_zyxs/zgls_dyl_zyxs/201402/t20140225_19083.html。
2019/2/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8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

犯罪活動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2年第8號，頁

307-315。
孔明明，2014，〈1978年恢復中紀委內幕：陳雲力薦胡耀邦出任書記〉，搜狐

網：https://history.sohu.com/20140410/n397970979.shtml。2019/5/4。
四川組工網，2005，〈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和各

部門黨組紀檢組（紀委）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四川組工網：http://
www.gcdr.gov.cn/content.html?id=16805。2020/6/1。

史文杰、王少偉、金頌，2014，〈改變，不只是排位—湖北明確紀委書記（紀

檢組長）在領導班子中排序追蹤〉，《中國紀檢監察報》，2014/7/3：1版。

田彬彬、范子英，2016，〈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

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6年第5期，頁101-
115。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2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2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3 組建「巡邏隊」—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

朱紅軍、趙一海，2008，〈「空降」紀委書記在上海留下了什麼〉，《南方週

末》，2008/5/1：B10版。

江琳，2014，〈湖北加強反腐體制機制創新，明確紀委書記（紀檢組長）在領

導班子中的排序〉，《人民日報》，2014/7/29：18版。

任劍濤，2010，〈黨權、異地任職與中央控制—從三個案例看地方治理的權

力畸變與制度矯正〉，《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頁108-116。

安蘇，2004，〈「張家界模式」受挫背後：一場紀委改革的中止〉，《廉政瞭

望》，2004年第2期，頁10-11。

吳仁傑，2007，〈中共調整省級紀委書記評析〉，《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3

期，頁127-134。

吳美華，2009，〈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

史研究》，2009年第3期，頁19-25。

吳國光，1999，〈從派系鬥爭到制度競爭—改革年代中國全國人大角色變化

的動力〉，載於林佳龍、邱澤奇（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

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327-340，臺北：月旦。

呂振亞，2002，〈習近平稱，福建將加大打擊走私和偷渡的力度〉，中國新聞

網：http://www.chinanews.com/2002-03-10/26/168352.html。2002/3/10。

李輝，2013，《當代中國反腐敗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雪光等，2018，〈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的空間流動：層級分流模式與經驗證

據〉，《社會》，第38卷第3期，頁1-45。

周黎安，2007，〈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

2007年第7期，頁36-50。

姜萍萍、程宏毅，2013，〈中共中央印發《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2013-

2017年工作規劃》〉，人民網：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1226/

c64371-23947331.html。2020/12/26。

桂田田，2015，〈紀委書記是如何選拔：考察時看基本素質任職經歷〉，

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2-02/7023900.shtml。

2015/2/2。

袁勃、趙綱，2014，〈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銘落馬 遭省級機關老幹部合力舉

報〉，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0228/c1001-24487783.

html。2020/2/26。

馬國英，2016，〈國家監察委員會揭幕！如何再造現有反腐機構？〉，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08/c1001-28845567.html。2020/11/8。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3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3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4 政治學報　第七十一期（2021.06）

耿曙、鍾靈娜、龐保慶，2014，〈遠近高低各不同：如何分辨省級領導的政治

地位？〉，《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5期，頁82-95。

國立政治大學，2012，〈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https://

cped.nccu.edu.tw/。2020/12/30。

國家統計局，2017，〈國家統計局關於2017年糧食產量的公告〉，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2/t20171208_1561546.

html。2017/12/8。

寇健文，2007a，〈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

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53卷第4卷，頁1-28。doi:10.30389/

MCS.200709_50(3).0001

寇健文，2007b，〈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

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4期，頁49-95。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 ~ 2010》，

臺北：五南。

寇健文、陳方隅，2009，〈1978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趨

勢〉，《政治學報》，第47期，頁59-103。doi:10.6229/CPSR.2009.47.03

寇健文、蔡文軒，2012，《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臺北：博雅

書屋。

張執中，2008，《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臺北：

韋伯。

張蕾，2013，〈王岐山的知青歲月：與習近平交好 同蓋一床被子〉，鳳凰

網：http://hb.ifeng.com/news/focus/detail_2013_09/08/1198995_0.shtml。

2020/9/2。

梁梓然，2018，〈中共省委組織部長的職能與特徵〉，廈門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學位論文。

曾金勝，2007，〈「空降」紀委書記凸顯反腐新布局—訪中共中央黨校黨建

教研部教授任鐵纓〉，《人民論壇》，2007年第2期，頁26-28。

黃信豪，2009，〈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

分析，1978-2008〉，《臺灣政治學刊》，第13卷第1期，頁161-224。

doi:10.6683/TPSR.200906.13(1).161-224

黃信豪，2010，〈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

考察〉，《中國大陸研究》，第53卷第4期，頁1-33。doi:10.30389/

MCS.201012_53(4).0001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4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4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5 組建「巡邏隊」—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

賈玥、趙綱，2016，〈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實現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105/c1001-28015866.

html。2019/5/4。

過勇，2012，〈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改革歷程〉，《經濟社會

體制比較》，2012年第5期，頁130-144。

過勇、宋偉，2014，〈中國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改革模式分析〉，《政治學研

究》，2014年第5期，頁11-24。

新華社，2016，〈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

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11/07/c_1119867301.htm。2021/1/22。

新華網，n.d.，〈人事任免〉，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rsrm/zyrm.

htm。2021/1/20。

新華網，2021，〈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充

分發揮全面從嚴治黨引領保障作用  確保「十四五」時期目標任務落到

實處〉，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1/22/

c_1127014957.htm。2021/1/22。

鳳凰網，2014，〈「反腐鬥士」曹克明去世 曾查案牽出陳希同案〉，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a/20140905/41879973_0.shtml。2019/9/5。

趙紫陽，1987，〈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國政府網：http://

www.gov.cn/test/2008-07/01/content_1032279.htm。2020/7/1。

旗幟網，2018，〈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旗幟網：http://www.qizhiwang.

org.cn/BIG5/n1/2018/1204/c422547-30441881.html。2020/12/26。

蔡正喆、楊其靜，2019，〈紀委實際權威性與反腐力度：理論與實證〉，《經

濟學季刊》，2019年第1期，頁167-192。

蔣建華，2010，《中國反腐倡廉大事記（1978 ~ 2010）上編》，人民網：http://

dangshi.people.com.cn/BIG5/146570/198299/199543/199559/index.html。

2020/10/20。

鄭赫南、于紅旗、趙寶倉，2013，〈中儲糧河南公司原董事長李長軒腐敗案

思考〉，人民網：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716/c64371-22207429.

html。2020/7/16。

二、英文部分

Art, D., 2012. “What Do We Know about Authoritarianism after Ten Years?” Com-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5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5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6 政治學報　第七十一期（2021.06）

parative Politics, Vol. 44, No. 3, pp. 351-373.

Bachman, D., 1992.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1, pp. 1046-1062. doi:10.2307/2645270

Bo, Z.-Y., 2005.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

na: Toward a Perspecative of ‘Power Balancing.’”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pp. 162-189.

Edin, M., 2003.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

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3, pp. 35-

52. doi:10.1017/S0009443903000044

Eisenhardt, K. M.,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pp. 57-74. doi:10.2307/258191

Fewsmith, J., 2015. “China’s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

docs/clm46jf.pdf, Available: 2021/1/16. 

Geddes, B., 1999.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pp. 115-144. doi:10.1146/annurev.

polisci.2.1.115

Gong, T., 2008. “The Party Discipline Inspection in China: Its Evolving Trajectory and 

Embedded Dilemma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49, No. 2, pp. 139-152.

Guo, X., 2014.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

spection Commi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9, pp. 597-624. doi:10.1017/

S0305741014000770

Guo, Y., 2012. “The Evolv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ipline Inspec-

tion Commission in the Reform Era.” The China Review, Vol. 12, No. 1, pp. 1-23.

Huang, Y., 2002. “Managing Chinese Bureaucrats: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

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1, pp. 61-79. doi:10.1111/1467-9248.00359

Kinkel, J. J., & Hurst, W. J., 2015. “The Judicial Cadre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From Quantification to Intra-State Legibi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4, pp. 

933-954. doi:10.1017/S0305741015001290

Kiser, E., 1999. “Comparing Varieties of Agency Theory in Economics, Political Sci-

ence, and Sociology: An Illustration from Stat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ocio-

logical Theory, Vol. 17, No. 2, pp. 146-170. doi:10.1111/0735-2751.00073

Kou, C., 2017.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6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6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7 組建「巡邏隊」—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

CCP–PL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2, pp. 866-885. doi:10.1017/

S0305741017001321

Kou, C., & Tsai, W.-H., 2014. “‘Sprinting with Small Steps’ towards Promotion: Solu-

tions for the Age Dilemma in the CCP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 The China 

Journal, No. 71, pp. 153-171.

Landry, P. F., 2008.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Lee, H.-Y., 1991.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 C., 2000. “China in 1999: Seeking Common Ground at a Time of Tension and Con-

flict.” Asian Survey, Vol. 40, No. 1, pp. 112-129. doi:10.2307/3021226

Li, C., 2001. China’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A: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Li, C., 2016. “Holding ‘China Inc.’ Together: The CCP and the Rise of China’s Yangq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8, pp. 927-949. doi:10.1017/S0305741016001466

Li ,C., & White, L., 1990.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China Quar-

terly, Vol. 121, pp. 1-35. doi:10.1017/S0305741000013497

Li, C., & White, L., 1998.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6, No. 3, pp. 231-264. doi:10.2307/2645427

Ma, S. K., 2008. “The Dual Nature of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in Chin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49, No. 2, pp. 153-165. doi:10.1007/s10611-007-9092-2

Manion, M., 1993.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ntsov, A. V., & Levine, S. I., 2015.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iczer, P.,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Repression in Chile. Notre Dame, IN: Univer-

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calapino, R. A., 1972.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WA: Univer-

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hih, V., Shan, W., & Liu, M., 2010. “The Central Committee, past and present: A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7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7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98 政治學報　第七十一期（2021.06）

Method of Quantifying Elite Biographies.” In A. Carlson, M. E. Gallagher, K. 
Lieberthal, & M. Manion,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pp. 51-6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L. R., 1984. “The Role of the Control Orga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77–83.” Asian Survey, Vol. 24, No. 6, pp. 597-617.

Tsai, W.-H., & Kou, C.-W., 2015.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1, pp. 1-20. doi:10.1017/S0305741015000338

Wang, Y., 2014. “Empowering the Police: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nages  
Its Coercive Leader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9, pp. 625-648. doi:10.1017/
S0305741014000769

Wu, G., 2015.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
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huda, M., 1979.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80, pp. 
793-805. doi:10.1017/S0305741000046051

Zang, X., 2004.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New York: Rout-
ledgeCurzon.

Zang, X., 2006. “Technical Training, Sponsored Mobility,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
tion: Elite 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Reform Er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
nist Studies, Vol. 39, No. 1, pp. 39-57. doi:10.1016/j.postcomstud.2005.12.004

Zeng, Q., & Yang, Y., 2017. “Informal Networks as Safety Nets: The Role of Personal 
Ties in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5, No. 3, pp. 26-57.

Zuo, C. V., 2015. “Promoting City Leaders: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Incen-
tive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4, pp. 955-984. doi:10.1017/
S0305741015001289

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8政治學報(71)-03 張執中.indd   98 2021/6/30   下午 01:16:442021/6/30   下午 01:16:44


